
 

证券代码：300769          证券简称：德方纳米        公告编号：2025-039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6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交易情况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促进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德方创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

方创域”）长远健康发展，增强德方创域的综合实力，德方创域以增资扩股的方

式引进战略投资者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资本”）、成都产投

先进制造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成都产投”）、

四川省天府芯云数字经济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云基金”）。本次增

资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认购德方创域新增注册资本 435.569133 万

元，并取得德方创域本次交易交割完成后基于完全摊薄基础上 4.552610%的股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德方创域的注册资本由 9,131.888712 万元增加至 9,567.457845

万元。 

公司及德方创域其他股东孔令涌、深圳市德源道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德源道远”）、深圳市德圆宏远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德圆宏远”）、李嘉成、张鲁兵、BEST GLOBAL CAPITAL 

PTE LIMITED（以下简称“BEST GLOBAL CAPITAL”）、深圳万益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益投资”）、深圳市国信亿合新兴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亿合基金”）、招赢（湖北）智能制造产业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招银国际”）、曲靖市产业引导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曲靖产投”）、四川省绿色低碳产业

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川绿基金”）、廖杰均放弃本次增

资的优先认购权。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德方创域的股权比例下降至

42.844726%，增资后的德方创域董事会的 3 名董事中有 2 名董事由公司委派，公

司能够对德方创域实施控制，德方创域仍为公司控制的企业，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不会发生变更。 

（二）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议案》，

同意德方创域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战略投资者，公司放弃德方创域的优先认购

权。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增资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与本次增资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签署相关协议、办理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等。授权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本次增资相关事项全部办理完毕止。 

二、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一） 国信资本 

1、 名称：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 

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 成立时间：2019 年 6 月 18 日 

4、 法定代表人：陈华 

5、 出资额：300,000 万元人民币 

6、 住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隆商务中心 2 号楼 2518 

7、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00 100.00% 

2  合计 300,000.00 100.00% 

9、 关联关系：公司与国信资本不存在关联关系。 

1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根据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的查询结果，国信资本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 成都产投 

1、 名称：成都产投先进制造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 成立时间：2018 年 11 月 15 日 

4、 执行事务合伙人：成都先进创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 出资额：601,000 万元人民币 

6、 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天府新区万安镇麓山大道二

段 18 号附 2 号 4 栋 1 层 1 号 

7、 经营范围：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权等非公开

交易的股权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非法集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8、 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0,000.00 99.83361% 

2  成都先进创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0.16639% 

3  合计 601,000.00 100.00% 

9、 关联关系：公司与成都产投不存在关联关系。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43215384921581


 

10、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根据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的查询结果，成都产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芯云基金 

1、名称：四川省天府芯云数字经济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3、成立时间：2021 年 12 月 30 日 

4、法定代表人：肖斌 

5、出资额：283,000 万元人民币 

6、住所：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151 号 33 楼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创

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四川企业改革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00,000.00 35.33569% 

2  四川省财政厅 100,000.00 35.33569% 

3  成都高新新经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000.00 14.13428% 

4  绵阳富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000.00 14.13428% 

5  四川弘芯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1.06007% 

6  合计 283,000.00 100.00% 

9、关联关系：公司与芯云基金不存在关联关系。 

10、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根据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的查询结果，芯云基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一） 基本信息 

1、 公司名称：深圳市德方创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H0U8UXJ 

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 成立时间：2021-09-28 

5、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城东社区深南东路 2028 号罗湖商务中

心 201-197 单元 

6、 法定代表人：孔令涌 

7、 注册资本：9,131.888712 万元人民币 

8、 经营范围：新材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5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5,170.58  113,865.18  

负债总额 76,029.61   73,627.46  

净资产 19,140.97  40,237.71  

主要财务数据 2024 年 1-12 月（经审计） 2025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019.43   1,334.60  

净利润 -13,142.95   -4,451.64  

（三） 股权结构 

本轮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序

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4,099.151127 44.888317% 4,099.151127 42.844726% 

2  孔令涌 1,950.000000 21.353742% 1,950.000000 20.381590% 

3  
BEST GLOBAL 

CAPITAL PTE 

LIMITED 

763.068151 8.356082% 763.068151 7.975663% 

4  

深圳市德源道远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500.000000 5.475319% 500.000000 5.226049% 

5  

深圳市德圆宏远新能

源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00.000000 3.285191% 300.000000 3.135629% 

6  李嘉成 142.241379 1.557634% 142.241379 1.486721% 

7  张鲁兵 94.827586 1.038422% 94.827586 0.991147% 

8  
深圳万益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84.785350 0.928454% 84.785350 0.886185% 

9  

深圳市国信亿合新兴

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96.006114 2.146392% 196.006114 2.048675% 

10  

招赢（湖北）智能制造

产业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48.455306 3.815808% 348.455306 3.642089% 

11  

曲靖市产业引导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35.569133 4.769760% 435.569133 4.552611% 

12  

四川省绿色低碳产业

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16.826314 2.374386% 216.826314 2.266290% 

13  廖杰 0.958252 0.010493% 0.958252 0.010016% 

14  
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

司 
- - 130.670740 1.365783% 

15  

成都产投先进制造产

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 217.784566 2.276305% 

16  

四川省天府芯云数字

经济发展基金有限公

司 

- - 87.113827 0.910522% 

17  合计 9,131.888712  100.00% 9,567.457845  100.00% 

注：以上数据计算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四、 本次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系基于德方创域的技术实力、市场定位、当前发展状况、发展

潜力、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并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增资后德方创域的投

后估值为21.97亿元。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定价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放弃德方创域

的优先认购权。经测算，若公司不放弃本次优先认购权（保持增资前后公司持有

德方创域的股权比例不变），公司需要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8,144.97万元。 

五、 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协议签署方 

1、 深圳市德方创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目标公司”） 

2、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或“德方纳

米”） 

3、 孔令涌（重要自然人股东） 

4、 深圳市德源道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员工持股平台，以下

简称“德源道远”） 

5、 深圳市德圆宏远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员工持股平台，以

下简称“德圆宏远”） 

6、 BEST GLOBAL CAPITAL PTE LIMITED（以下简称“BEST GLOBAL 

CAPITAL”） 

7、 李嘉成 

8、 张鲁兵 

9、 深圳万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益投资”） 

10、 深圳市国信亿合新兴产业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亿合基金”） 

11、 招赢（湖北）智能制造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招

银国际”） 

12、 曲靖市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曲靖



 

产投”） 

13、 四川省绿色低碳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川绿

基金”） 

14、 廖杰 

15、 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资本”） 

16、 成都产投先进制造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成都产投”） 

17、 四川省天府芯云数字经济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云基金”） 

（二） 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本次增资安排 

投资人同意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对公司以 22.958468 元/1 元人民币注册资本的

价格进行增资，即国信资本拟以人民币 3,000 万元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130.670740 万元，其中：人民币 130.670740 万元计入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2,869.329260 万元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成都产投拟以人民币 5,000 万元认购公

司新增注册资本 217.784566 万元，其中：人民币 217.784566 万元计入公司的注

册资本，人民币 4,782.215434 万元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芯云基金拟以人民币

2,000 万元认购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87.113827 万元，其中：人民币 87.113827 万元

计入公司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912.886173 万元计入公司的资本公积。 

2、 交割 

2.1 投资人应在本协议约定的“投资人履行增资款支付义务的先决条件”已

经全部得到满足或者被投资人书面豁免之日起十五（15）日内，将对应的投资款

一次性缴付至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2  在遵守本协议各项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本次投资人向公司支付其相应

的投资款之日即完成“交割”（“交割”），本次投资人向公司支付其全部投资

款之日为该本次投资人的交割日（“交割日”）。自交割日起，该本次投资人即

享有其在本次增资中所认购股权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本次增资完成前公司的留

存利润（如有）应在交割日后由包括已完成交割的本次投资人在内的全体股东按



 

照实缴出资比例共享。 

2.3 履行增资款支付义务的先决条件： 

2.3.1 各方已就本次增资的交易文件内容达成一致，且公司已向投资人交付

经各方适当签署的本协议、股东协议、经修订的章程或章程修订案等交易文件。

前述交易文件在交割日前应维持完全有效。 

2.3.2 公司及控股股东应已就本次增资（包括但不限于增资方案、交易文件

等全部有关文件签署及履行）取得了所需的所有批准、同意、信披（如需）和放

弃，包括但不限于获得政府部门、证券交易所的事前批准与许可同意（如需）、

公司及控股股东的董事会决议（如需）、股东（大）会决议（如需）等，且已向

本次投资人提供原件。 

2.3.3 投资人应已就本次增资取得了其内部投资委员会等有权机构的批准许

可。 

2.3.4 全部员工持股平台均出具合伙人会议决议，同意员工持股平台签署及

履行交易文件。 

2.3.5 自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公司及子公司的股权、业务、运营、资产、

财务状况、行业监管、各优惠政策等方面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未进行任何形

式的利润分配，不存在可能对公司及子公司经营的财务状况、前景、资产或义务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 

3、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并经过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会审议通过且正式公告后生

效。 

经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变更。任何修改或变更必

须制成书面文件，经本协议各方签署后生效。 

4、 违约责任及赔偿 

若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了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义务或约定，

则该违约方应当按照守约方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对守约方由于该

等违约而遭受的任何损害或损失负有赔偿责任，从而保证本协议项下其他方的权



 

利不受损害。 

（三） 股东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治理 

1.1 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公司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应按照法律、行政

法规、公司章程和本协议的规定行使和履行其职权。 

1.2 公司成立董事会。各方同意，公司的董事会将由三（3）名董事组成，其

中：控股股东有权委派二（2）名董事；深圳万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有权委派一

（1）名董事（“万益投资董事”）。招银国际、曲靖产投有权分别委派一（1）

名观察员列席参加公司董事会，但该观察员没有表决权。为明确起见，前述观察

员有权取得与董事相同的信息、资料和通知。 

2、 转让限制 

控股股东、重要自然人股东孔令涌及员工持股平台同意并确认，除本轮投资

人事先书面同意且按照本协议的规定履行相关程序的情况下，在本次投资完成后、

公司实现合格公开发行之前，控股股东、重要自然人股东孔令涌及员工持股平台

不得直接或间接出售、转让、赠予、清算、抵押、质押或以其它方式处分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全部或部分的公司股权（但以下情况除外：（i）为实施经股东会审

议通过的员工股权激励计划而发生的股权和/或合伙企业权益的转让；（ii）重要

自然人股东孔令涌在本次增资的本次投资人交割日后向战略投资人合计转让不

超过公司 392.012227 万注册资本），控股股东、重要自然人股东孔令涌、员工持

股平台及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人亦不得对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全部或部分的公司

股权设置任何产权负担或允许上述产权负担存在。若违反本条规定，则相关处分

股权的行为无效。 

3、 重组退出及回购 

3.1 重组退出 

3.1.1  于 2026 年 1 月 1 日之后，控股股东及/或公司有权择机启动相关安排，

使得控股股东以现金及/或发行股份及/或可转债等方式收购投资人持有的公司股

权（“重组退出”），且应提前告知投资人重组退出方案。 



 

截至 2027 年 4 月 30 日，若控股股东及/或公司尚未启动重组退出安排，投

资人有权向控股股东及/或公司发出启动重组退出安排的书面要求，分别选择以

现金及/或发行股份及/或可转债等方式要求控股股东收购投资人所持有的公司全

部或部分股权，控股股东及/或公司有义务按照本协议约定配合完成相关重组退

出安排。 

各方同意，为激励公司员工，控股股东在收购投资人所持有公司股权的同时，

还应当收购公司届时所设全部员工持股平台持有的公司股权，且收购数量不得低

于届时所设全部员工持股平台持有的全部公司股权的 50%。 

3.1.2 上述重组退出项下的交易价格现金部分为协议约定的“回购价格”， 

发行股份部分的交易价格不低于下述二者孰高价格：（i）投资人所支付的对应增

资款以及每年 8%的单利之和，单利应自投资人支付增资款之日起计算至投资人

收到全部重组退出交易价款之日止；（ii）投资人对应投资持股比例按投资人认

可的并经证监会备案的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公司整体价值对应的价格，同

时，评估价值应以包括控股股东在内的当时可比上市公司的合理估值为参考。 

3.2 回购权 

3.2.1  如发生以下任一事件（“回购事件”）时，本轮投资人（“回购权人”）

有权要求控股股东和/或公司（“回购义务方”）按照回购价格以现金方式回购

其所持有的部分或全部公司股权（“回购权”）： 

（i）  截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能完成合格公开发行或者控股股东

和/或公司未能实施完成本协议约定的重组退出并支付完毕本轮投资人相应现金

及/或股份及/或可转债等收购对价的； 

（ii） 公司、控股股东、重要自然人股东孔令涌或员工持股平台出现重大违

约行为；或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或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iii）公司 2025 年、2026 年经审计的年度审计报告所载两年累积扣非净利

润低于 20,000 万元；或 2027 年经审计的年度审计报告所载扣非净利润低于

25,000 万元；或 2028 年经审计的年度审计报告所载扣非净利润低于 50,000 万元；

或 2024 至 2028 年经审计的年度审计报告所载五年累积扣非净利润低于 100,000

万元。为免歧义，拒绝提供经审计的审计报告，视作未能完成本条业绩指标；本



 

项所列的财务指标均应排除因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而导致的股份支付对相关

财务数据的影响； 

（iv） 公司任一股东要求公司及/或控股股东回购其所持有的股权； 

（v） 公司核心人员自公司离职、退股或因其他事项导致该等核心人员无法

正常为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或研发提供服务； 

（vi）2026 年 12 月 31 日后，公司在四川范围内仍无任何生产基地项目开工

的； 

（vii） 2027 年 4 月 30 日后，投资人决定不按本协议约定的重组退出方式退

出的； 

（viii）投资人在股东会上就重组退出方案未投赞成票的。 

3.2.2  由控股股东回购时，其他股东同意放弃相应股权的优先购买权；由公

司回购时，全体股东同意公司届时按照本协议约定进行非等比例减资。 

3.2.3  为本协议之目的，回购价格为回购权人所支付的对应增资款以及每年

8%的单利之和，单利应自回购权人支付增资款之日起计算至回购权人收到全部

重组退出交易价款之日止。 

4、 其他权利 

各方同意，在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若公司年度合并报表的

当年净利润超过人民币 9,000 万元，则公司每年度向股东所分配利润不得低于当

年度公司合并报表所载的当年净利润的 15%。 

若直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仍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完成重组退出的，公

司的当年度及后续年度可分配利润比例应当调整为不低于当年度公司合并报表

所载的当年净利润的 30%。 

除上述权利外，股东协议对不竞争、优先受让权、优先认购权、优先清算权、

反稀释权、共同出售权、披露、知情权、检查权、最惠待遇等权利进行了约定。 

5、 违约责任及赔偿 

若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了本协议项下的任何陈述、保证、承诺、义务或约定，



 

则该违约方应当按照守约方要求继续履行义务、采取补救措施或对守约方由于该

等违约而遭受的任何损害或损失负有赔偿责任，从而保证本协议项下其他方的权

利不受损害。 

6、 协议生效条件 

 经本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变更，任何修改或变更必

须制成书面文件，经本协议各方签署后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签署，并经过控股股东董事会审议通过且正式公告后生效。 

六、 本次增资扩股暨放弃优先认购权的原因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符合德方创域的整体战略发展布局，有助于补充德方创域经营发展

所需资金，加速德方创域在新能源先进材料领域的开拓，持续增强研发能力，进

一步提高竞争优势，促进其快速稳健发展，符合公司及德方创域的长期战略发展

目标。 

公司本次放弃德方创域的优先认购权是基于公司整体战略规划，结合德方创

域自身发展需要和资本运作规划的综合考虑，本次增资完成后，德方创域仍为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

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 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七次会议决议； 

4、 关于深圳市德方创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5、 关于深圳市德方创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之股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方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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